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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
关于办理2011年度到期注册建筑师、注册工程师延续注册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省辖市、省管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委），省直及部属驻豫有关单位：

2011年度注册建筑师、结构工程师、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继续教育工作业已进行完毕，现将相关专业注册人员延续注册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办理范围

2011年12月注册到期、经继续教育合格，需在原单位延续注册的一、二级注册建筑师、结构工程师，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

二、办理程序和时间要求
按照属地化管理的有关规定，各地勘察设计企业所属注册建筑师、结构工程师、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申请注册时，一级注册建筑师、结构工程师、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应将有关申请材料报所在市建委汇总后统一送省注册办进行初审，初审合格后，报全国注册委审定。注册申请须提交书面材料并通过企业版网上申报。申请人将书面申报材料由聘用单位报市建委（局）汇总后，统一报送省注册办。
二级注册建筑师、结构工程师申报材料由所在市建委（局）初审合格并汇总后报送省注册办审定。所有到期印章交由所在地市建委主管部门统一销毁。
省直及部属驻豫勘察设计企业直接报送省注册办初审或审定。
各市建委、省直及部属驻豫勘察设计单位应对延续注册人员的继续教育证书原件等材料严格把关，于2011年11月24日前上报省注册办。

三、申报材料
延续注册需提交材料：

1．一、二级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延续注册申请表１式1份；

2．继续教育登记证书复印件1份；

3．还需填报上一注册期内完成的项目业绩证明1份；

4． 需延续注册申请人与聘用单位签定的劳动合同(必须是劳动部门监制的，且聘期不少于1年)； 

注：1. 通过企业版上报一二级注册人员延续申请时，需在登录前，先点击“高级设置”，然后点击“自动获取”，选择“河南”，确认后再输入密码登陆企业版进行申报。（具体操作说明详见河南省工程勘察设计信息网下载中心的《一级注册建筑师、注册工程师申报注册（企业版）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
2.二级注册人员延续注册的书面材料由市建委（局）或省直及部属驻豫勘察设计单位留存，只需向省注册办提供加盖公章的汇总一份即可。（汇总表可通过地市管理版生成）
3.单位名称更改的请出具证明及工商核准书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身份证更改者请将新身份证复印件附上。
4.延续注册的受理、审核结果可通过企业版或地市管理版查询，当申报查询的结果为终审通过（一级）或省级审核通过（二级）时，请随时留意河南省工程勘察设计信息网《执业注册》板块查询印章。
四、注册费、执业印章费
根据国家及省价格主管部门有关规定，一级注册建筑师、结构工程师申报延续注册者，每人应交纳注册费、执业印章费共计140元；二级注册建筑师、结构工程师申报延续注册者，每人应交纳注册费50元、执业印章费70元(由印章厂收取)共计120元；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延续注册每人应交纳注册费60元。

五、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371—69153922  

联系人 ： 杨晓霞                

                           2011年11月1日

河南省勘察设计


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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